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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4:30

（周四）；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6

月

24

日

-2015

年

6

月

2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南座本公司二

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特迅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兼董事会

秘书廖晓东先生主持。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

8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146,414,

7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6.72%

。其中：

（

1

）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146,414,7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66.72 %

；

（

2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 %

。

（

3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以下股东：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7

人，代表股份

16,481,1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7.51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6,481,131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6,481,131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6,481,131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900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9,900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469,183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469,183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14,745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6,481,131

股，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同意股数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周俊祥先生、李贵才先生、黄瑞女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其

2014

年度工作

情况进行了述职。

《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5

年

4

月

23

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孙阳和郑忠林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15

年

6

月

26

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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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医疗产业投资基金进展

暨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出资参与设立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的议

案》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5-027

号《关于出资参与设立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的公告》。

近日

,

本公司收到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医疗产业投资

基金”或“基金”

)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泰瑞合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书面通

知

,

本公司参与设立的医疗产业投资基金资金募集完毕

,

并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

设立登记手续

,

取得了由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具体情

况如下

:

1

、公司名称

:

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

、注册号

: 110101019255502

3

、公司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4

、主要经营场所

: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甲

27

号

2

幢甲

829

室

5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北京华泰瑞合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委派张泉源为代

表

)

6

、成立日期

:2015

年

06

月

01

日

7

、合伙期限

:2015

年

06

月

01

日至

2021

年

05

月

31

日

8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管理

(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1

、发放贷款

;2

、公开交易证券投资或金融

衍生品交易

;3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4

、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

投资管理

;

投资

咨询。

(1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3

、不得发放贷

款

;4

、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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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闲置资金

(

其中

:

闲置自有资金

5,000

万元、闲置

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

)

进行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自有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增加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

目前

,

公司可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总额度为

35,000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

闲置自有资金

25,000

万元、闲置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9

日和

2015

年

5

月

19

日公司刊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

2014-047

号《关于继续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公告》和第

2015-042

号《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公司于近日与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厦门农商银行”

)

签订了理财

产品协议

,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

: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第

362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2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3

、理财金额

:10,000

万元

4

、起息日

:2015

年

06

月

25

日

5

、到期日

:2015

年

07

月

30

日

6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5.20%/

年

(

非承诺收益

,

扣除手续费后

)

7

、资金来源

:

闲置自有资金

8

、产品投资范围

:

投资于

(

含直接投资、通过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投资

)

货币市场工具、

债券资产、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其他投资品种。

9

、公司与厦门农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10

、风险提示

(1)

信用风险

:

由于本理财计划资产组合包括货币市场工具、债券及投资于上范围的信托

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和基金专户理财、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等

,

公司可能面临基础资

产项下义务人出现违约的情形

,

产品收益损失甚至为零的情况。

(2)

市场风险

:

本理财计划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

(3)

流动性风险

:

公司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获取到期兑付投资金额

,

可能导致客户需要资

金时不能随时变现

,

并可能使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

或因物价指数的抬升导致收益率低于

通货膨胀率

,

导致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4)

政策风险

:

本理财计划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

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

甚至导致本理财计

划收益降低甚至为零。

(5)

再投资

/

提前终止风险

:

投资期内

,

如厦门农商银行提前终止本期理财计划

,

公司可能面

临不能按预期期限取得预期收益及不能进行再投资的风险。

(6)

不可抗力风险

:

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

从而导致本理

财计划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

不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保本理财

,

对闲置自有资

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因投资额度小

,

对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影响不

大。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预期

收益率

到期收益

（万元）

资金来源

２０１４－０７－２４ ２０１４－０４０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

第

１６４

期人民币理财计

划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５．４５％ ４１．２１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２０１４－０７３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

第

２５２

期人民币理财计

划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６．００％ ３６．９９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５－０２－１４ ２０１５－００８

厦门农商银行同鑫盈

第

２７６

期人民币理财计

划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５．１０％ ２４．４５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２０１５－０２３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

３３

天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５．２０％ ２３．５１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０２５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

３１

天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５．２０％ ４４．１６

超募资金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 ２０１５－０４６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

３０

天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４．７０％ ３８．６３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 ２０１５－０４６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

３０

天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４．７０％ ３８．６３

超募资金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5-038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民生转债”赎回结果及兑付摘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赎回数量

:

人民币

161,232,000

元

(1,612,320

张债券

)

●

赎回兑付总金额

:

人民币

161,564,608.07

元

●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

可转债摘牌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

一

)

赎回条件成就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的

A

股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民生转债”当期转股

价格

(

人民币

8.105

元

/

股

)

的

130%(

即人民币

10.537

元

/

股

),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附次级条款

)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

且本

次提前赎回已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满足可转债的赎回条件。

(

二

)

公告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已批准行使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民生转债”

全部赎回。本次可转债的提前赎回已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

2015

年

6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11

日、

2015

年

6

月

12

日、

2015

年

6

月

18

日、

2015

年

6

月

19

日、

2015

年

6

月

23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实施“民生转债”赎回事宜的公告》和后

续提示性公告。其中

:

1.

赎回登记日和赎回对象

: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5

年

6

月

24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民生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2.

赎回价格

:

本次“民生转债”的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168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且当期利

息含税。当期利息

IA=B×i×t /365= 100×0.6%×102/365=

人民币

0.168

元

/

张

)

。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134

元

/

张

;

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

(QFII)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151

元

/

张

;

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

“民生转债”的投资者

,

本公司不代扣所得税

,

实际赎回价格为人民币

100.168

元

/

张。

3.

赎回资金发放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

一

)

截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共计人民币

19,838,768,000

元“民生转债”

(

证券代码

:110023)

转换

成“民生银行”

(

证券代码

:600016)

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2,446,493,105

股

,

占可转债转股前

(2013

年

9

月

13

日

)

本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

(28,365,585,227

股

)

的比例为

8.62%,

本公司普通股总

股本增至

36,485,348,752

股

(

含

2013

年下半年利润分配送红股

)

。

(

二

)

交易和转股

2015

年

6

月

25

日起

,

“民生转债”

(

证券代码

:110023)

和“民生转股”

(

申报代码

:190023)

停止交

易和转股

,

尚未转股的人民币

161,232,000

元

(1,612,320

张

)

“民生转债”已被冻结。

(

三

)

赎回情况

赎回数量

:

人民币

161,232,000

元

(1,612,320

张债券

)

赎回兑付总金额

:

人民币

161,564,608.07

元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本公司本次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61,232,000

元

,

本金占“民生转债”发行总额人民币

200

亿元的

0.81%,

影响本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人民币

161,564,608.07

元

,

未对本公司资金使

用造成影响。

(

四

)

本次可转债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收市后

,

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发行的人民币

200

亿元“民生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

19,838,768,000

元转为本公司

A

股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2,446,493,105

股

,

累计转

股股数占“民生转债”转股前本公司普通股已发行股份总额

28,365,585,227

股的

8.62%

。

本次“民生转债”转股完成后

,

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增至

36,485,348,752

股

,

其中转债累计

转股股数为

2,446,493,105

股

,

增加了民生银行核心一级资本

;

同时由于股本增加

,

对本公司每

股收益有所摊薄。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

,

本公司的“民生转债”

(

证券代码

:110023)

和“民生转股”

(

申报代码

:

190023)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5-039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民生转债”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开始转股

,2013

年

9

月

16

日

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期间共计人民币

19,838,768,000

元“民生转债”

(

证券代码

:110023)

转换为“民

生银行”

(

证券代码

:600016)

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2,446,493,105

股

,

占“民生转债”转股前

(2013

年

9

月

13

日

)

本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

(28,365,585,227

股

)

的

8.62%

。

●

截止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尚有人民币

161,232,000

元的“民生转债”尚未转股

,

占“民生转债”

发行总量的

0.81%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

一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573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

公开发行了

20,000

万张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00

亿

元。

(

二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2013]1

号文同意

,

本公司该次发行的

200

亿元可转债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其中人民币

17,173,833,000

元的可转债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起上市交

易

,

人民币

2,826,167,000

元的可转债于

2013

年

5

月

2

日起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民生转债”

,

债

券代码为“

110023

”。

(

三

)

根据有关规定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

附次级

条款

)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本公司该次发行的民生转债自

2013

年

9

月

16

日进入转股期

,

初始转

股价格为人民币

10.23

元

/

股

,

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8.105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民生转债” 自

2013

年

9

月

16

日开始转股

,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2015

年

6

月

24

日期间共计人民

币

19,838,768,000

元“民生转债”

(

证券代码

:110023)

转换为“民生银行”

(

证券代码

:600016)

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2,446,493,105

股

,

占“民生转债”转股前

(2013

年

9

月

13

日

)

本公司已发行普通股

股份总额

(28,365,585,227

股

)

的

8.62%

。

截止到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尚有人民币

161,232,000

元的“民生转债”尚未转股

,

占“民生转债”

发行总量的

0.81%

。

三、本公司普通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

百分比除外

)

股份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占总股本比

例

％

本期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占总股本比

例

％

Ａ

股

２７

，

２９７

，

０９６

，

６３６ ７９．７４ ２

，

２５４

，

６７２

，

７０８ ２９

，

５５１

，

７６９

，

３４４ ８１．００

Ｈ

股

６

，

９３３

，

５７９

，

４０８ ２０．２６ － ６

，

９３３

，

５７９

，

４０８ １９．００

总股本

３４

，

２３０

，

６７６

，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５４

，

６７２

，

７０８ ３６

，

４８５

，

３４８

，

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注

:

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其他

联系地址

: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联系电话

:86-10-68946790

传 真

:86-10-58560720

电子信箱

:cmbc@cmb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483� � �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3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9.20

元

/

股。

2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293,478,260

股

(

含

293,478,260

股

)

。

一、非公开发行方案概况

根据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

价格和定价原则为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日

(

即

2015

年

4

月

28

日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9.40

元

/

股

,

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

披露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

(

公告号

:2015-041)

。

二、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后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调整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决定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1,258,347,323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

股利

251,669,464.60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披露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公告号

:2015-051)

。

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

施完毕。

鉴于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了派息事项

,

根

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授权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

下

:

1

、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由

9.40

元

/

股调整为

9.20

元

/

股

,

具体计算如下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9.40

元

/

股

-0.20

元

/

股

=9.20

元

/

股。

2

、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287,234,042

股

(

含

287,234,042

股

)

调整为不超

过

293,478,260

股

(

含

293,478,260

股

),

具体计算如下

:

调整后发行数量

=

调整前发行数量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不超过

287,234,

042

股

(

含

287,234,042

股

)×9.40

元

/9.20

元

=

不超过

293,478,260

股

(

含

293,478,260

股

)(

取整数

)

。

3

、认购对象认购股份数量的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各认购对象调整后的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数量（股）

１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６９５

，

６５１

２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６９

，

５６４

３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３９

，

１２９

４

厦门路桥五缘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６９

，

５６４

５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３９

，

１２９

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６０８

，

６９５

７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６０８

，

６９５

８

福建省长乐市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６０８

，

６９５

９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３９

，

１２９

合计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

４７８

，

２５１

注

:

各认购对象认购股数按照前述计算公式采用去尾法取整所得

除上述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83� � �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4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否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4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福能财务公司”

)

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议案》

,

同意公司通过福能财务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福

建省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晋江气电”

)

提供两笔金额分别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

和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

用于其经营周转

,

期限均为一年

,

贷款年利率分别为

5.6%

和

5.1%,

委

托贷款手续费率分别为

0.05%

和

0.1%

。

福能财务公司和公司同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

,

福能财务公司为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关系介绍

福能财务公司和公司同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

(

二

)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概况

:

福能财务公司是

2011

年

8

月

1

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开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住所

: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239

号物资大厦三楼

;

注册资本

:10

亿元

;

法定代表人

:

卢范经

;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服务

;

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

业拆借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有价证券投资

(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

中国银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福能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上述两笔委托贷款服务收费标准符合公司与福能财务公司

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约定标准

,

即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的合理范围。

四、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认为

:

公司通过关联方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晋

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两笔金额分别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和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

用

于其经营周转。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符合关联交易的相

关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公司《关于福建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议案》

,

关联董事

林金本先生、周必信先生、黄友星先生和张小宁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公司通过关联方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两笔金额分别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和

5,

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

,

用于其经营周转。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服务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

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林金本先生、周必信先生、黄友星先生和张小宁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

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

,

我们同意公司《关于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服务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

一

)

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5-05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清华大学（医学院）签署联合成立清华-莱士血液制品高科技创新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以血液制品的研究和产业化推广为立足点，服务于国家人口安全战略，上海莱士血液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

甲方

"

）与清华大学（医学院）（

"

乙方

"

）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

双赢

"

原则，友好协商达成签署联合成立清华

-

莱士血液制品高科技创新

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

一、协议当事人基本情况

名称：清华大学（医学院）

主要院系：基础医学系、生物医学工程系、药学系、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成立时间：

2001

年

10

月

25

日

学院简介：清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25

日，首任院长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两

院院士吴阶平先生，生物物理学家赵南明教授，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先后担任常务副院

长，现任常务副院长为国际知名的神经科学家鲁白教授。

医学院目前下设三个系一个中心：基础医学系、生物医学工程系、药学系和公共健康研究

中心，涵盖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公共健康五大学科，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优秀学生培养、尖端科学研究和专业社会服务的综合基地。

依托清华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整体优势，医学院致力于培养具备人文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等相关基础理论知识，既掌握临床技能又具备科学研究能力，能在

医学领域从事研究、医疗服务、教学及管理的医学科学家、高级临床医生、医学教育工作者和

医学高级管理人才。

医学院拥有一支志存高远、学术精进、敢为人先、朝气蓬勃的教师队伍，研究领域涵盖肿

瘤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传染病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蛋白质结构生物学、医学影像

学、神经工程、微纳医学、药理学、药剂学和药物化学等学科。教师致力于一线教学、科研和公

共服务，力争为预防和治疗严重危及人类健康的疾病作出突破性的贡献。

医学院先后成立了生物芯片国家工程中心、血管医学研究所、脑神经疾病研究所、医学系

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清华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

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医学院）

－

拜耳创新药物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高等

基因组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影像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临床神经科学研究院、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医学院）

－

比利时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传染病联合研究

中心、清华大学长庚医学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学院）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海洋医

学与救援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

－

信立泰小分子药物联合研发中心和清华大学

-IDG/

麦戈文

脑科学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机构。

2004

年

4

月，原信息产业部

401

和

402

医院更名为清华大学第一和第二附属医院。一所高水

平综合性的新附属医院

－

北京清华医院已于

2014

年秋建成启用，该医院拥有

1000

个床位，与美

国

UPMC

和台湾长庚医疗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实行国际化的新型管理模式。

清华大学于

2005

年

9

月与解放军总医院

(301

医院

)

签订合作协议，商定

301

医院成为清华大

学临床教学医院，第一批聘请

22

位知名专家作为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并在科学研究领域开

展广泛合作。

2010

年

3

月清华大学与北京积水潭医院合作成立

"

清华大学积水潭骨科学院

"

，开

展骨科医师专业培养，北京积水潭医院同时也成为清华大学临床教学医院。

清华大学（医学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介绍

（一）协议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清华大学（医学院）

（二）协议合作形式

由甲方和乙方联合成立清华

-

莱士血液制品高科技创新联合研究中心 （

"

联合研究中

心

"

）。

联合研究中心为非独立法人机构，建在清华大学，依托清华大学（医学院），其运行管理需

遵守清华大学相关规定。

联合研究中心设管理委员会，由双方任命的资深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其职能是确

定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开发目标和决定重大事务。管委会在审批或决议重大事项时，需按管

委会规定程序执行通过方为有效。

联合研究中心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主任负责执行管委会的决议，在管

委会指导下主持研究开发计划和管理联合研究中心日常工作，主任每六个月向管委会提交一

份报告。

（三）协议合作期限

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为十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并按以下条款执行：

1

、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执行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经费。本协议自动终止，联合研

究中心即自动撤销，该终止或撤销行为无需经过通知、公告等方式即可发生效力。

2

、如果双方有继续合作的愿望，且符合续签条件，可在本协议期满前三个月，经报请双方

主管部门领导批准（乙方要求通过清华大学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确定合作期限是否再延续并

签署续期协议。

3

、不符合续签条件，自本协议到期之日起即自动终止，联合研究中心自动撤销。

4

、因不可抗拒原因导致联合研究中心无法继续运行时，经双方讨论同意，可提前终止本

协议。

5

、本合作期满后，对于联合研究中心尚未结束的项目，双方可进行基于此项目的后续合

作，具体事宜双方应另行签订新的合作协议。或由甲方对血液制品相关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享

有定向优先承继

/

受让权，具体事宜另行约定。如果没有达成新的协议，甲乙双方均可就合作项

目进行深化研究，研究成果归各自所有。

（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1

、特定研发项目

(Specific Research Programs)

：指由清华科学家提出具有创新思路、技术

和方法，在清华进行研究的生物医疗高科技项目。经费

50~200

万元

/

年。项目一般在

1-3

年内完

成，被选上项目的科学家成为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PIs)

。

2

、特殊需求课题

(Special Projects)

：指由莱士提出要进行的科研项目，莱士提供相关材料、

信息，在清华组织完成，如经费不足，双方需另行协商、约定。

（五）知识产权归属

1

、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前，甲乙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归原持有方。

2

、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后，甲乙双方在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形成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原则上

归双方共同所有，或通过管委会决议约定相关知识产权归属及违约责任。其中，申报科技奖励

时，乙方为第一申报单位，甲方为第二申报单位；乙方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甲方人员为第二完

成人。如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独占或排他使用权许可及所有权转让等须事先通过清华大学

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批。

3

、特定研发项目的科研成果转让由乙方主导转化，但甲方对乙方所有的那部分产权在同

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4

、 特殊需求课题的科研成果定向由甲方承继或由乙方将其共有的那部分产权定向转让

给甲方。乙方享有提成或股权（按国际惯例

3%

）。

（六）双方责任和义务

1

、甲方

在协议有效期内， 甲方十年累计投入人民币共

2

亿元， 每年向联合研究中心投入

2,000

万

元。第一年经费不少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包括

"

启动费

"100

万元、

"

日常运行费

"100

万元、

"

科研

经费

"800

万元、

"

引入国际国内顶尖科学家和学术人才专项经费

"1,000

万元。甲方投入乙方资

金用于技术研发和实验而购置的设备、器材归乙方所有。

甲方提供的科研经费依托联合研究中心项目使用， 项目的立项与执行须通过管委会批

准、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签字后方可执行。联合研究中心年度科研经费不足以支持双方共同确

定的重点或者重大项目开展相关研究时，经双方协商后，甲方将依据项目实际需求确定是否

增加不足部分。

2

、乙方

乙方提供人力、技术，负责落实联合研究中心的场所等（视具体情况定）。

在本协议生效一个月内，由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向管委会提交当年度的研究开发和科研经

费使用计划并约定双方的责、权、利。待管委会审批通过后，乙方按批复计划组织完成相关工

作。其后第二至十年的研发与经费计划等以此类推。

3

、双方

联合研究中心有义务依托甲乙双方各自的优势和资源联合申请国家、国际、省部委、地方

等科技奖励和政府资助。在协议期内，甲乙双方均有义务配合协助对方申请科技奖励和政府

资助，并提供申请需要的相关资料及证明性文件。项目资金使用分配由甲乙双方遵照项目申

报时的约定执行。

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后，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存在并有可能导致联合研究中心已立项的研究

开发工作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出现在现有技

术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联合研究中心所立研究开发项目失败或者部分失

败，在经甲乙双方确认该技术困难为技术风险后，由此产生的损失列入联合研究中心实际支

出费用。

（七）支付方式

1

）第一年经费人民币

2,000

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含启动费及日常运

行费

200

万元整；

2

）自第二年起每年经费均为

2,000

万元，于每年

9

月

1

日前支付。最后一年经费于

2024

年

9

月

1

日前支付完毕。

（八）排他性

鉴于本次合作的战略定位和宗旨，甲方与乙方在合作期间，均承诺不再与国内其他企业

/

院校在血液制品领域进行同类宗旨或相同

/

相似内容的合作。

三、合作意义

1

、 甲乙双方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是对协同创新推动中国健康医疗高科技产业发展新

模式的探索。

以清华

-

莱士强强联合来推动中国健康医疗高科技产业发展， 促进清华医学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并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危机应对能力以及具有前瞻性市场潜力的项目研发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

2

、甲乙双方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将成为培养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血液、蛋白质相关领

域研发人员的支持平台，在此平台的支持下，深化双方在创新药物研发上的战略合作，在健康

医疗高科技产业开拓新领域，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以建设联合研究中心为起点，逐步实现以联合研究中心为载体，积极引入国际一流大学

和领先科研机构的人才和成果，推动中国血液制品研发和成果转化。

3

、甲乙双方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在合作启动后的合适时机，可以向国内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血液制品企业适度开放，整合资源用于相关成果产业化推广研究等。

四、协议风险

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为十年，外部经济环境以及技术等因素存在较多的变化，研发

计划以及项目的推进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新药的研发周期较长，是否能如期获得研

发成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清华大学（医学院）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有利于公司在健康医疗高科技产业

发展的战略布局，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在人才储备以及科研实力等资源上的优势，积极探索校

企合作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新机制，促进创新药物研发，支持公司获得具有前瞻性市场潜力的

研发项目成果，推动公司在健康医疗高科技产业开拓新领域，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

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2

、目前由于公司与清华大学（医学院）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尚处于前期阶段，预计该协议对

公司短期业绩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清华大学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清华

-

莱士血液制品高科技创新

联合研究中心之合作协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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